市區國民小學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報告
(校安通報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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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案由
    檢舉人為本校學生(以下稱A生)，經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稱A母)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民意信箱提出陳情書(詳見附件1：A母陳情書)，反映A生有遭本校甲師疑似霸凌情事，經市政府教育局於113年6月3日來電本校通知，本校隨即當日進行校安通報(序號：)(詳見附件2：校安通報單)，巿政府教育局另於113年6月4日來函本校(詳見附件3：市政府教育局函)。

貳、調查歷程
  一、學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稱解聘辦法)」第12條決定受理本案並於113年6月5日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稱校事會議)審議(會議記錄詳見附件4)，因本案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且其情節明顯未達應依本法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校事會議決議依解聘辦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無須組成調查小組，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
  二、調查過程詳如下表：(本案相關人員姓名代號對照表，詳見附件5)
	日期
	調查方式
	調查對象
	對象身分
	調查地點
	備註

	113.6.12.
	現場訪談
	A生
	被行為人
	會議室
	A母陪同受訪

	113.6.12.
	現場訪談
	甲師
	行為人
	會議室
	已書面通知

	113.6.24.
	現場訪談
	B生
	證人
	會議室
	家長陪同受訪

	113.6.24.
	現場訪談
	C生
	證人
	會議室
	家長同意受訪

	113.6.24.
	現場訪談
	D生
	證人
	會議室
	家長同意受訪

	113.6.24.
	現場訪談
	E生
	證人
	會議室
	家長同意受訪


  三、本案依法進行調查時，已給予雙方當事人(甲師及A生)陳述意見之機會，甲師並以正式公文通知進行訪談，另外相關當事人及證人如未成年者，亦由法定代理人陪同或書面同意受訪，均已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參、當事人陳述之重點
一、被行為人A生及其法定代理人A母陳述之重點(詳見附件6)
  (一)A生：
    1.有時候甲師會叫我們寫聯絡簿，然後因為要寫紅字，也就是自己在聯絡簿上寫自己缺交的功課，甲師不會幫忙寫，讓我們自己寫，或是甲師要叫我們寫造句，然後我有時候因為忘記寫或是不想寫，甲師就會把我的聯絡簿丟在地板，我五年級有被甲師丟過2次，但六年級也被甲師丟過5次以上。另外，甲師有時會因覺得我寫得不好就很兇地把我的作業本、考卷丟到地上，五、六年級至少10次以上。
    2.甲師丟聯絡簿、作業本、考卷，我覺得是故意的，我心裡會不舒服、不想上課，甲師上課我都不想聽，然後想要聽別位老師的課。
  (二)A母：
    1.甲師是A生五、六年級導師，竟然還會A生的聯絡簿丟在地上，就是只要A生寫的作業本、考卷不是甲師想要的，甲師就把丟在地上，然後連A生姊姊去找A生的時候，也有親眼看到甲師把A生的聯絡簿丟在地上過。
    2.甲師不是很有禮貌，A生每天回家就不是很有想要唸書的動力了，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奇怪，所以詢問之下才發現說，甲師好像就是有霸凌的狀況，然後我們向學校提出要轉班之後，甲師有打電話來家庭訪問，然後甲師說A生的功課不好，然後我就對甲師說A生中年級時在前一位導師的指導之下，還有拿過第三名的成績，並不是救不起來的孩子，然後甲師就發出冷笑的聲音就說，哼！我看A生這成績是不可能得前三名的。

 二、行為人甲師陳述之重點(詳見附件7)
  (一)我有時候有丟A生聯絡簿、作業本、考卷，丟的原因是因為A生一樣的錯，一犯一錯再錯，聯絡簿上很多沒寫齊的，每天的造句都會漏，如果一次、兩次就算了，太多次了，作業本、考卷該寫的沒寫到，漏太多東西了。我不記得丟過A生幾次聯絡簿、至於作業本、考卷，我也不是每次都丟，大部分還是讓A生自己拿回去。其實在A生寫的當下，我就提醒，東西不要欠，該寫的寫過來，但每次檢查又次漏又是漏，那就是耗很多時間在退回、拿回來、退回、拿回來，那時間就是在耗損，就很浪費時間，我應該是發洩一下自己的小怒氣吧，不然的話，沒輒啊！他不聽話啊！一樣的話講好幾次，他不在意。
  (二)至於A母指控說「我(甲師)在家庭訪問時，A母向甲師說A生在中年級有考過第三名，然後甲師回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是講不可能，我只是跟A母講說，在中年級的程度，本來就比較淺，很多人同名次，分數考比較好，那很正常，可是到了高年級沒有那麼簡單，我跟A母強調的是，依照現在A生的班上面的一般小考去比較，沒辦法到前三名，A生現在的程度是沒辦法跟得上。我強調的是A生沒有很認真訂正功課，下課時間就溜掉，愛玩、不想訂正，然後錯的格式永遠錯一樣，從第1課錯到5課了，還是錯一樣的東西。我那時候是講說，A生想要轉班，如果A生不改變學習態度，轉到哪裡都一樣。我就事論事啊，因為A生真的不夠努力。

肆、事實認定及理由
 一、本案涉及之爭點
  (一)甲師是否有對A生丟聯絡簿、本子、課本、考卷？甲師是否有說A生的功課不好，A生這成績是不可能得前三名的？如有，甲師是否構成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規定之霸凌？情節輕重如何？

 二、法規依據、函釋及判斷標準
  (一)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
  (二)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霸凌，指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
  (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規定「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四)行政調查與刑事調查之規範目的及證據法則有異，行政調查無刑事嚴格證據法則之適用，而應適用一般之優勢證據法則，行政調查報告係基於對相關人員之訪談，相互勾稽，依調查委員之心證及一般優勢證據法則所為之判斷。(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519號判決參照)
  (五)本案依據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均一律注意，調查事實及證據必要時「得」據實製作書面紀錄，並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最後再經彙整相關證據資料並討論確認後，完成調查報告。(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總則，第六節：調查事實及證據第36至43條參照)

 三、本案經調查後，認定如下
  (一)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定義，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是以，霸凌之構成應同時具有：(一)持續：行為一再持續發生；(二)侵害態樣：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三)故意行為：個人或集體故意之行為；(四)損害結果：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等四項要件，方足以構成霸凌。

  (二)所謂「貶抑」是指給予不好評價；「排擠」是指施用手段排斥別人；「欺負」是指欺凌侮辱；「騷擾」是指擾亂使人不安，「戲弄」是指愚弄、捉弄他人，此有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可稽。本件校園事件重點在於釐清乙生是否持續直接或間接故意對甲生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戲弄等行為，造成其身心損害或影響其正常學習活動，若調查所得之事證不足以認定有前開情事，即無從認定成立校園霸凌事件，合先敘明。

  (三)甲師是否有對A生丟聯絡簿、本子、課本、考卷？甲師是否有說A生的功課不好，A生這成績是不可能得前三名的？如有，甲師是否構成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規定之霸凌？
    1.甲師對A生之行為構成「貶抑」之霸凌侵害行為
      (1)事件1：甲師是否有對A生丟聯絡簿、本子、課本、考卷？
          經訪談，A生表述「有時候甲師會叫我們寫聯絡簿，然後因為要寫紅字，也就是自己在聯絡簿上寫自己缺交的功課，甲師不會幫忙寫，讓我們自己寫，或是甲師要叫我們寫造句，然後我有時候因為忘記寫或是不想寫，甲師就會把我的聯絡簿丟在地板。另外，甲師有時會因覺得我寫得不好就很兇地把我的作業本、考卷丟到地上。」A母也說「甲師是A生五、六年級導師，竟然還會A生的聯絡簿丟在地上，就是只要A生寫的作業本、考卷不是甲師想要的，甲師就把丟在地上，然後連A生姊姊去找A生的時候，也有親眼看到甲師把A生的聯絡簿丟在地上過。」對此，訪談甲師，甲師坦承「我有時候有丟A生聯絡簿、作業本、考卷，其實在A生寫的當下，我就提醒，東西不要欠，該寫的寫過來，但每次檢查又次漏又是漏，那就是耗很多時間在退回、拿回來、退回、拿回來，那時間就是在耗損，就很浪費時間，我應該是發洩一下自己的小怒氣吧，不然的話，沒輒啊！他不聽話啊！一樣的話講好幾次，他不在意。」由上可知，甲師確有丟A生聯絡簿、作業本、考卷之行為，A生與甲師雙方當事人對此供述一致，另，甲師並坦承係因為發洩自己的怒氣而「故意」丟A生之聯絡簿、作業本、考卷，洵勘認定。
          另訪談證人，B生說「有印象A生六年級時聯絡簿被甲師丟到地上，原因是沒交功課或沒有訂正，A生五、六年級時作業本、考卷有被甲師丟在地上，原因是A生錯很多地方。」C生則說「甲師有丟A生考卷到地上，有看過A生被甲師丟過聯絡簿，都是丟地上，因為A生沒有寫紅字，從高高的地方往下丟。A生也被甲師丟過沒訂正完的作業簿，都丟地上，本子差不多從1公尺高(受訪者C生做示範)丟下去。」D生則說「甲師五、六年級丟A生聯絡簿，因為未抄寫紅字。甲師也丟過A生作業本及考卷在地板上。」E生也說「有印象A生在五、六年級時被甲師丟過作業本到地上，甲師也丟過A生考卷到地上，還有丟A生聯絡簿。」從B、C、D、E生之證詞亦可知，甲師除丟A生聯絡簿之外，也丟A生作業本及考卷。
          綜上所述，A生、A母、甲師及證人B、C、D、E生描述，甲師係用「丟」的方式，而這個動作依一般認知上，都帶有負面評價並加以冷落，明顯有「貶抑」A生之意。雖甲師辯稱「丟的原因是因為A生一樣的錯，一犯一錯再錯，聯絡簿上很多沒寫齊的，每天的造句都會漏，如果一次、兩次就算了，太多次了，作業本、考卷該寫的沒寫到，漏太多東西了。」等語，但A生聯絡簿、作業及考卷未交、未訂正、闕漏、寫不好之情況並未改善，甲師應知所採取之方式無法達到教育之目的，應尋求其他方式力求改善，而非故意在班上同學面前公開丟A生聯絡簿、作業本及考卷，足徵A生之人格尊嚴遭受侵害，甲師確已構成「貶抑」之霸凌侵害態樣。
       (2)事件2：甲師是否有說A生的功課不好，A生這成績是不可能得前三名的？
          A母指出「我們向學校提出要轉班之後，甲師有打電話來家庭訪問，然後甲師說A生的功課不好，然後我就對甲師說A生在中年級的時候在導師的指導之下，還有拿過第三名的成績，並不是救不起來的孩子，然後甲師就發出冷笑的聲音就說，哼！我看A生這成績是不可能得前三名的，然後我當下就傻眼…。」甲師對此答稱「我不是講不可能，我只是跟A母講說，在低年級的程度，本來就比較淺，很多人同名次，分數考比較好，那很正常，可是到了中年級沒有那麼簡單，我跟A母強調的是，依照現在A生的班上面的一般小考去比較，沒辦法到第五名，A生現在的程度是沒辦法跟得上。我強調的是A生沒有很認真訂正功課，下課時間就溜掉，愛玩、不想訂正，然後錯的格式永遠錯一樣，從第1課錯到5課了，還是錯一樣的東西。我那時候是講說，A生想要轉班，如果A生不改變學習態度，轉到哪裡都一樣。我就事論事啊，因為A生真的不夠努力。」
          綜上所述，本事件乃甲師於家庭訪問時與A生母親就A生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而進行之親師溝通未盡妥適，甲師向A母描述A生學習態度之行為，目的係在希望A生家長能協助A生認真訂正功課以提升A生學習成效，甲師此舉非屬對A生個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戲弄」之霸凌侵害行為態樣。
    2.甲師對A生之行為符合「故意性」要件
      (1)刑法上的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間接故意則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但不論是何種故意行為，都是「已經猜到犯罪結果很有可能會發生」並且「不反對發生」，且這個「有沒有可能發生」並非僅憑行為人陳述即逕予認定。
      (2)另就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之定義而言，行為人需有「行為故意」，無須達到「傷害故意」，因此，無論是「直接之行為故意」或「間接之行為故意」均可成立霸凌準則故意之構成要件，且應考量受害者及旁觀者之敘述來綜合判定，方較妥適。
      (3)本案依據訪談雙方當事人甲師、A生及相關人B、C、D、E生，甲師確有在班上同學面前公開丟A生聯絡簿、作業本及考卷。揆諸甲師所有行為，皆係於公開場合，當著A生或全班同學面前，明知可能侵害A生人格尊嚴之損害結果仍執意為之，因此，甲師貶抑A生之行為，明顯含有惡意之本質，所以甲師具有直接之行為故意，應可認定。
    3.甲師對A生之行為符合「持續性」要件
       經調查訪談，行為人甲師說「我不記得丟過A生幾次聯絡簿、至於作業本、考卷，我也不是每次都丟，大部分還是讓A生自己拿回去。」雖然甲師不記得丟的次數，但被行為人A生陳述「甲師把我的聯絡簿丟在地板，五年級2次，六年級5次以上。另外，甲師把我的作業本、考卷丟到地上，五、六年級至少10次以上。」證人B生說「A生六年級時聯絡簿被甲師丟到地上2次，A生五、六年級時作業本被甲師丟在地上至少5次、考卷有被甲師丟在地上至少5次。」C生則說「甲師丟A生考卷到地上，在五、六年級有3次以上。A生在五年級被甲師丟過2次聯絡簿、六年級被甲師丟過3次聯絡簿。A生也被甲師丟過沒訂正完的作業本，五年級2次、六年級作業3次。」D生則說「甲師五、六年級丟A生聯絡簿、作業本及考卷在地板上，至少10次以上。」E生也說「有印象A生在五、六年級時，被甲師丟過作業本到地上至少5次，甲師也丟過A生考卷到地上至少3次，還有丟A生聯絡簿至少2次。」由上被行為人A生及相關證人B、C、D、E生陳述可知，甲師從五年級到六年級多次在班上同學面前公開丟A生聯絡簿計2至7次、作業本及考卷計5至10次，「持續」貶抑A生之霸凌侵害行為期間長達近二年，明顯使甲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確已達到霸凌定義之「持續性」構成要件，洵勘認定。
    4.甲師之行為已造成A生「精神上損害」結果及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經訪談A生表示「甲師丟聯絡簿、作業本、考卷，我覺得是故意的，我心裡會不舒服、不想上課，甲師上課我都不想聽，然後想要聽別位老師的課。」B生也指出「A生被甲師丟聯絡簿、作業本、考卷時，每次表情都很痛苦，有時還會哭出來。」。C生則說「每次都得看出A生很傷心、難過。」。D生說「甲師每次丟A生時表情都很難看，A生感覺很傷心並且在哭。」。E生也證實「甲師表情很兇，A生被丟時常常在哭，A生並且跟我說不想待在這個班級，想轉班或轉學。」。綜上，A生陳述與證人B、C、D、E生指述一致，足認甲師之侵害行為確已造成A生哭泣、想轉班或轉學等不舒服、痛苦或難過之狀態，甲師確已造成A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之損害，並進而影響A生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5.綜上論結，甲師對A生所為上述「丟聯絡簿、作業本、考卷」之故意侵害行為，業已構成「貶抑」之校園霸凌侵害態樣，且具有長期持續性，並造成A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之損害及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故調查認定校園霸凌事件成立。
    6.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核心價值在於教育，蓋因學校此一環境不僅促使學生因老師教導，而解惑，增長知識，相對亦為學習團體生活之起點，而學生來自各種不同之家庭、人格、養成教育等均屬有異，以致因言語和行為引起他人之不認同，進而發生糾紛，於學校學習過程在所難免，故學校於處理師生/生生間之糾紛時，需觀其發生之原因、結果、行為之意圖等因素加以評估衡量，或應予輔導，或是適時糾正其偏差行為，致力於避免類此事件再度發生，讓學生得以在安全教育環境下學習及成長。又為落實教育之理念，積極維護學生之學實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學校亦應依據教育之專業知能與素養，透過正當、合理且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予以輔導並管教學生，以達到積極正向協助、教育、輔導學生之目的。本件霸凌事件成立，乃因甲師丟A生聯絡簿、作業本、考卷而衍生，縱甲師係基於輔導、管教學生之立場，以及衡量班級經營管理所為，仍應審酌學生之身心狀況後，予以適度調整。甲師之行為未能適度掌握學生之特質，予以適度調整，且未尋求學校行政處室之協助與加強親師溝通，以致A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之損害並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實有未妥。

  (四)甲師對A生之霸凌行為，情節輕重如何？
      依解聘辦法第3條規定：「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應審酌下列因素：1、對學生身心造成之侵害。2、對學生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包括故意、過失、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因素。3、對學生侵害行為之次數、頻率、行為手段、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4、阻卻違法事由。」本案甲師對A生丟聯絡簿、本子、課本、考卷之霸凌行為，係屬長期且持續，並造成A生哭泣、想轉班或轉學等不舒服、痛苦或難過之狀態，甲師確已造成A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之損害，並進而影響A生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因此經調查委員綜合判斷後認為甲師霸凌A生行為，情節非屬輕微。

 四、結論
    本案經訪談當事人及相關人，並審酌各項物證資料後，認定如下：
  (一)「甲師確有對A生丟聯絡簿、本子、課本、考卷。」甲師構成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規定之霸凌，情節非屬輕微。
  (二)「甲師說A生的功課不好，A生這成績是不可能得前三名的。」乃甲師於家庭訪問時與A生母親就A生之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而進行之親師溝通未盡妥適，甲師向A母描述A生學習態度之行為，目的係在希望A生家長能協助A生認真訂正功課以提升A生學習成效，甲師此舉非屬對A生個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戲弄」之霸凌侵害行為態樣。

 五、本案調查報告事證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答辯資料經斟酌後，均與調查報告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說明。

伍、處理建議
 一、對後續程序之建議
  (一)本案係學校直接派員調查之案件，依解聘辦法第22條第5項規定：「學校依第1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直接派員調查者，調查完成後，亦應製作簡要之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並提學校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因此，學校不用再行召開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而是直接提考核會審議即可。
  (二)本案甲師確實有長期持續對A生丟聯絡簿、本子、課本、考卷，以致A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之損害並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構成教師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霸凌」，情節非屬輕微。建議學校依據上開解聘辦法第22條第5項規定提考核會審議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5款第3目規定「體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予以記過1次之處分。

 二、對被行為人A生之建議
  (一)A生雖已轉學，學校仍應持續關懷A生心理健康，注意其身體及心理狀況。
  (二)A生若受有情緒心理困擾，請學校尊重其意願，積極協助提供心理諮商輔導。

 三、對行為人甲師之建議
  (一)「甲師對A生丟聯絡簿、本子、課本、考卷。」成立霸凌事件，甲師對待學生之管教方式，未能適度予以調整精進，致對A生產生霸凌侵害，並使A生受有身心傷害，甲師應加強校園法律知識素養之增進，避免再有霸凌情事發生。
  (二)有關A母指稱「甲師說A生的功課不好，A生這成績是不可能得前三名的。」雖未成立霸凌事件，但甲師應加強與班上家長之友好親師關係，積極參加各項親師溝通研習，提升親師溝通技巧及素養，以及尋求學校行政資源之協助。
  (三)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45條規定，學校得考量行為人甲師身心狀況及違法情節輕重，附帶安排行為人甲師接受心理輔導，或另協助行為人甲師接受學校或主管機關開設之3小時以上12小時以下之輔導管教、情緒管理或其他適當課程。

 四、對學校之建議
  (一)關於甲師對A生成立之霸凌行為，建議學校移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論處。
  (二)學校應定期辦理防制校園霸凌之知能及處理能力等相關研習活動，並積極鼓勵教師參加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管教之相關研習，以提升教師之班級經營能力，強化校內教職員工對於校園霸凌之相關知識，俾利降低或防免類此衝突事件之發生。
  (三)學校對於甲師應積極巡堂、觀課，並強化其情緒管控、班級經營、輔導管教、親師溝通、教學正常化之能力與素養，以預防師生霸凌及親師生糾紛再起。

本案相關佐證資料(以下附件皆為密件，不隨調查報告送出)
附件1：A母陳情書。
附件2：校安通報。
附件3：市政府教育局函
附件4：校事會議記錄。
附件5：本案相關人員姓名代號對照表。
附件6：被行為人A生及其法定代理人A母訪談錄音檔及紀錄。
附件7：行為人甲師訪談錄音檔及紀錄。
附件8：相關人B、C、D、E生訪談錄音檔及紀錄。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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